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〔２０２３〕４１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«厦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»已经市政府研究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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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管理,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,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»«福建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»(闽政办

〔２０２３〕１５号)等有关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工作目标

２０２３年,岛外各区完成１处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厂用

地选址,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２５％以上.

２０２４年,岛外各区基本建成１个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

厂,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３０％以上.

２０２５年,岛外各区至少有１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厂投产

运营,全市建成１个年处理量１００万吨级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

综合基地,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３５％以上.基本建成以区

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为主、各类中小微民营企业投资建设

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为辅,布局合理、产能匹配的资源化利

用体系.

二、重点工作

(一)加大政策引导扶持

２０２３年底前,制定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,进一

步明确职责分工,落实财政扶持、税收减免等奖补政策,推广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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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垃圾再生产品,以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,促进我市经济社

会绿色、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.

责任部门:市建设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税务局、市

工信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政园林

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厦门银保监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各区政府

(二)加快利用设施建设

２０２３年底前,编制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规划(２０２３

－２０３５年).严格按照工作目标推进落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

施选址及建设工作.积极引导国企参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基地

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,力争促成规模大、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投资建

设,培育成一批龙头企业,为行业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.

责任单位:市建设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、各区政府

(三)实行建设运营奖补

２０２３年底前,制定出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奖补配套政策.

落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

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.积极争取污染治理和节能减

碳中央预算内投资,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.２０２４年起,

市、区要将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

予以保障,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,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筑

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.

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税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各
—３—



区政府

(四)强化产品推广使用

在房屋市政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、海绵城市建设等项目

大力推广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,并落实好财政性资

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项目优先使用再生产品的政策.支持预拌混

凝土企业在生产C３０及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时,使用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的再生骨料.落实好将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建设工程

项目优先纳入绿色建筑、优质工程等各行业领域示范奖补项目等

政策.

责任单位:市建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

(五)推进产品认证监管

协调推动我市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,对绿色建材产品认证

活动及生产应用进行监督.落实好将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资源化

利用再生产品纳入省级绿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目录的政策.及时

更新发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价格信息,为工程建设预

决算提供支撑.

责任部门: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工信局

(六)加大产品科普宣传

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媒体宣传作用,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等

绿色环保宣传活动,开展科普宣传,普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常

识,增强社会公众节约资源和环保的理念,提高公众优先使用再生

产品的积极性,营造全社会理解和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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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氛围.

责任部门:市建设局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落实属地管理责任

各区政府应当履行本辖区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主体责

任,强化组织领导,建立健全工作机制,加快建立完善建筑垃圾资

源化利用工作体系,认真开展辖区范围内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

管理,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的选址及落地建设,对违法违

规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进行查处.

(二)加强部门协同推进

市建设局负责牵头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,制定我市

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,指导推广应用再生产品.

市发改委负责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立项、资源循环

利用基地设立,支持企业做好享受国家和省级相关扶持政策、财政

补贴等工作.

市工信局会同市建设局负责指导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

业并申报列入«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»名单等.

厦门市税务局负责落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依照«关于

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»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

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等.

市资源规划局负责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供地,配合

市建设局编制«厦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规划(２０２３－２０３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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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)».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

实施监督管理.

市市政园林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等部门负责指导所在行业建筑

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再生产品推广应用等.

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.

市金融监管局负责引导各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并提供绿色

金融服务等.

(三)加强工作监督考核

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落实情况纳入市级城乡建设品质提升

工作考核内容.市、区要定期组织开展本辖区建筑垃圾收运、处置

和再生产品推广情况的监督检查,确保实施方案落地见效,确保完

成既定目标任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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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有关单位:厦门市税务局、厦门银保监局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印发　


